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预计关联交易

情况的核查意见 

作为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自控”、“公司”

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

联合”、“保荐机构”）对智能自控2017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预计关

联交易情况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专项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核查过程 

本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通过与智能自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内部审计人员和会计师等人员的交谈，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

事会决议，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其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有

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2017年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2017年度公司未发生该类型关联交易。 

2、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解决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问题，截至2017年12

月31日，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金额 开始日 到期日 担保人 担保方式 

中信银行 1,990 2017.4.13 2020.4.13 沈剑标、蒋群慧 连带责任保证 

交通银行无锡

东林支行 
1,000 2017.6.19 2018.6.18 沈剑标、蒋群慧 连带责任保证 

交通银行无锡

东林支行 
1,500 2017.7.11 2018.7.10 沈剑标、蒋群慧 连带责任保证 

交通银行无锡

东林支行 
500 2017.7.3 2018.7.12 沈剑标、蒋群慧 连带责任保证 

交通银行无锡

东林支行 
1,000 2017.7.14 2018.7.13 沈剑标、蒋群慧 连带责任保证 



银行名称 金额 开始日 到期日 担保人 担保方式 

合    计 5,990     

（三）2018年预计关联交易情况 

为继续支持公司的发展，解决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问题，公司控股股

东沈剑标先生及其配偶蒋群慧女士将继续以个人信用为公司短期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沈剑标先生，任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目前直接持有公司37.48%的股份，

同时通过天亿信间接控制公司1.53%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蒋群慧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剑标先生的配偶。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自然人以个人信用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的发

展，解决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问题，担保不收取担保费用，体现了股东及

其家族对上市公司的支持，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 

1、关于确认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核查后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配偶以个人信用为公司借款

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解决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问题，交易

的必要性、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配偶为公司提供的

担保，不收取担保费用，也不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体现了股东及其家族对上市公

司的支持，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及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2、关于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议案及相关材料，了解了 2017 年关联交易的实际发

生情况和 2018 年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认为公司 2018 年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3、关于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预计的 2018 年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

协商一致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 2018 年度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对公司提供的 2017 年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审查后认为，公司较好地

执行并完善了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2017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为

实际经营所需，不存在由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而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预计的 2018 年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

致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认可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总结情况，并同意公

司 2018 年的预计关联交易。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 年预计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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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杨  洋                            卞建光 

 

 

 

 

 

保荐机构公章：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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